
考試分發入學整合建議案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在91學年度上路了。上路之前一般認為該案錯綜複雜，不容易掌
握；考試之後大家為落點難以預測而抱怨不已；分發結果又有少數學系嚴重缺額，面臨
是否要二次分發或再招生的問題。

91學年度進行考試分發案的同時，招聯會已經開始構思該案的改進方向，其常務委員學
校教務長所組成的工作小組，初步決定92學年度暫不做改變；93學年度則建議所有考生
都要考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至於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則規定每系的採計數
為2至5科。

92學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就要調查校系的要求，分發案自不宜有所變動。準確的落點預
測本就不該，大約的落點預測及嚴重缺額的改善，有了今年的經驗，來年會更好。

工作小組對93學年度的建議，則至少呈現了幾個特色：
1.整併了分發入學的甲乙丙三案，讓大學與高中再也不必煩惱各案 的區分。
2.確立學測有初步篩選的功能：一般檢定；指考沒有丙案之分組，也就不必 訂定一般檢
定標準。
3.矯正了校系不能指定4科，或指定5科以上就只有4類組的選擇限制。

雖然有這些特色，但其中也含有一些缺點。底下我們在簡要論述之後，建議對校系採納
之學測檢定科數及指考採計科數做更合理的規範，使得學測及指考兩類考試的功能區分
更為清楚，使得改進的方向為甲乙丙三案之整合而非整併。

甲案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經過3年時間，無數次會議討論後的產品；丙案為原來的聯
招案；而乙案則為甲丙理念相差太大而採行的「平均」案。招聯會的前身招策會，決定
三案並用，其用意是讓大學校系自由選擇，觀其後效，再做必要的調整。

如今首次選擇的結果，選用甲乙案校系約佔有半數，但是該工作小組指考2至5科之建
議，基本上已把甲案(有30%的校系選擇甲案)的精神折損一半。
甲案允許校系可只指定1科，甚至0科，但要求考察通識之學測的檢定科目數，與考察專
業之指考的採計科數，兩者之和至少要為3。由聯分會的統計資料可知，91學年度採取
甲案0或1指考科數的學系，一樣招到不錯而有特色的學生。

該工作小組似乎未能充分體認，學測考察高一高二共同必修內容，偏重通識，指考考察
選修內容，偏重專業，兩者之功能是有區別的；學測除了有初步篩選功能(一般檢定)，
還可以有校系檢定此一積極的篩選功能。該小組所提的建議除了把甲案整併掉一半，同
時把丙案第三類組也廢掉。
我們認為，在沒有明顯需要取捨之前，應該秉持自由選擇的精神，只做甲乙丙案的整
合，而不做整併，使大學與高中都容易掌握即可。

我們建議，校系的學測校系檢定科數A，指考採計科數B，做如下的限制：3≦A+B≦6。
如此，則甲乙丙案都在裡頭，是個整合案，不是整併案。我們的整合案，可用下面的圖
表表示，它的優點是：
1.整合甲乙丙案，使大學高中都容易掌握；
2.使學測與指考/術科兩類考試的功能區分清楚；
3.使大學能在更寬廣的考試功能連續譜中做選擇。

◎曹亮吉



網路報名推動校務電腦化

網路報名聽起來沒什麼，只要有電腦接上網路，用電子郵件將報名資料寄到收件信箱不
就得了嗎？要不就連上報名網站，線上登錄也很快啊！可是你的玉照怎辦呢？和以前一
樣寄將過去，那豈不太遜了，還稱得上網路報名嗎？所以網路報名是無紙的，不用寄交
報名表，繳費證明聯，也不用交相片吧。為此，報名得有電子相片檔以便併同其他文字
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再者繳費證明也得電子化以便網路傳送。

網路傳送電子化的繳費證明，那是銀行和大考中心的事，姑且不管它；但電子相片檔如
何辦呢？這也不難，照個數位照片，或者將相片掃描成檔案即可。數位相片的格
式，600x450 至 1200x900 像素，黑白灰階或高彩，壓縮比不大於 85% 之jpg 檔，簡言
之，影像清淅易辨，大小約同於證照用的 2 吋相片之壓縮影像檔。

學校補習班等集體報名單位，網路報名最大的憂慮是如何準備成百上千的學生相片檔，
而這一部分工作大考中心經多年嚐試，也找出了可行的方便法子，只要電腦配上一台掃
描器 (掃描器很便宜，3000 元的也可 )，三、五分鐘就可作好一班學生的相片檔，比以
前辦理報名工作多出一點時間，即可將全年級，或全校的學生均建立好相片檔。
哦！半天時間，就可得到全校學生的相片檔，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可想想有了相片檔
以後有多少用處嗎，任何考試報名，招生報名都不用交照片了，都可以在網上作業，又
快又好，真爽；回首六年前，每位同學都得填三聯式報名表，繳三張照片，老師抱著幾
大疊報名表件在烈日下排隊，學科能力測驗上來後，又重復一次。學生資料放在電腦裡
沒用著。報名電腦化以後，學生不用填報名表了，照片只要一張，可是學校的老師還得
跑一趟郵局寄相片冊；現在，花一點時間，建立學生的相片資料庫，就可真正享用網路
的便利，而且學校發任何證書，獎狀、舉凡要貼照片的地方，都不用收照片，貼照片
了。這不是很好的事嗎？

學校將傳統的學生資料，成績，和照片檔結合成完整的資料庫，那麼要什麼有什麼，該
是多好啊！網路報名只是學校及補習班學生資料庫的一個小小應用。事實上，真正的網
路報名，學校只是資料中心，驗證中心，報名的動作由學生啟動，透過學校驗證，並將
資料轉送報名收件單位。仿相片檔作法，資料庫中也可包含學習、和生活的影像資料。
那麼推薦甄選、申請入學、出國留學、高考、普考、或是求職就業，也都應該是網路報
名，將可省力很多很多。資料的建立也將由資料源透過網路直接輸入提供，分散但直
接，以減少錯誤。例如高中由網路得到國中轉來報名學生資料，學生透過網路交作業報
告，由老師直接在電腦上打成績等等。

若是因為考試報名的重要，使得網路報名這小小的應用可以讓電腦網路應用前進一步，
倒是真不錯。也許下一步將是看到少年郎，拿著手機對著自己按下鍵，身分及影像傳報
過去，轉帳繳費完成報名矣。這不是夢！且讓我們先跨出一步吧！

（作者為本心考試業務處處長）

◎華 洋



網路報名研習計畫報導(上)

一、前言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來，社會各界對於本中心之角色多所企盼，除了在競爭激烈的
升學競賽中，建構一個公平、公正的考試機制外，如何簡化考試報名手續，縮短成績核
發作業時程，以降低考生及家長在此等待過程中內心所產生的焦慮與不安。以及在「考
試」與「招生」專業分工下，作為一個考試服務機構，如何提供招生單位迅速、適切而
完善的服務，並提供招生單位足夠的資訊達成其招生目標，都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因
而，我們亟思以現代網路環境架構加上電子化的資料，建構系統化e化的作業標準，以
提昇服務品質。

二、電腦化報名的現況

本中心自八十五年開始推展報名作業電腦化以來，在各報名單位全力的配合下，目前所
有五百餘所的集體報名單位均完成了考生基本資料電子化的目標，也都具備了網路傳輸
的能力；但在推展之初，由於網路基礎建設尚在起步階段，相關的認證機制亦未建立，
加上影像處理的軟、硬體都非常昂貴，因此，在報名資料中除考生基本資料檔
以email傳送外，考生相片冊、考生名冊、考生相片核對表等，仍採取紙面型態，付郵
送達本中心，再由考試中心集中將相片轉換為電子檔案，這種以網路傳輸及郵寄雙重運
用的作業方式，對於報名單位而言並不方便，況且郵寄所需的時間及金錢上也是一種負
擔。

三、全面網路化的環境

所幸，這些年來，拜科技的日新月異及政府大力推動e化的環境所賜，以往主客觀環境
上所受到的限制，均已迎刃而解，其中尤以下列三項因素為關鍵：

1. 各校對外網路連線的頻寬擴充，使網路傳輸品質與速度匆顯著提昇，有助於大量檔
案的傳輸作業。

2. 電子簽章法頒布施行，賦予電子文件法律地位，建立網路交易雙方相互信賴的基
礎，使以往必須以書面公文型式的資料轉為電子化型式後，仍保有其不可否認性。

3. 相關影像處理軟、硬體的價格均已大幅下降，操作方法更是大眾化、普及化，製作
或處理影像檔案已經非常是輕易的事。

（作者為本心考試業務處專員）

◎溫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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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搶了誰的機會

九十一學年度的學科能力測驗結束後，在考題普受肯定的同時，卻有部分的學生、家
長透過民意代表反應考試不公，不利於社會組的考生。到了指定考試科目結束，選填
志願到放榜的一段時間中，不斷的有所謂的「專家」及記者在新聞媒體上提及，自然
組考生可能「入侵」社會組校系，對社會組學生產生排擠作用；許多學生、家長及民
意代表在之後的許多相關場合中，不斷質疑多元入學新方案使得社會組學生的升學機
會減少，言下之意是自然組學生搶了社會組學生的升學機會。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
至今未見到招策會或學者專家提出相關研究，本文希望從實務的資料分析開始，來探
究多元入學新方案實施後，學生選擇校系的傾向改變，並提出高中生生涯探索與校系
選擇的一些建議。

大學校系可以一分為二嗎？

要探討考生選擇的改變，首先就要將大學校系分為「自然組的校系」與「社會組的校
系」兩類。如此將大學校系一分為二，其實是大學聯考的產物，在大學聯考時代，無
論哪一種分組，都可指出聯考中屬於自然組與社會組的校系各是哪些。但自八十三年
試辦推薦甄選以來，校系的歸屬就不這麼明確了，一些自然組的校系在推甄時，很樂
意收一些社會組學生，如：地理系、心理系、建築系中都不乏這樣的例子；反之社會
組的學系也有招收自然組學生的情形。會有這樣的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學
系，無論學習內容、所需學生特質，都有介於社會組與自然組之間的傾向。從「大考
中心學系探索量表」將資訊、建築設計、心理三個系群同時放在自然組與社會組的測
驗中，就不難發現這樣的校系並不在少數。

高中學生可以一分為二嗎？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大學校系無法明確的一分為二，如果試圖將高中學生僅分成自
然組學生與社會組學生，就更顯得荒誕不經了。因為現行高中課程只有選修與必修之
分，各校的分組只是沿習傳統的聯考分組與考慮教務行政的處理方便；而指定科目考
試也是以選考科目取代傳統聯考的選組考試，考試時也沒有社會組考生與自然組考生
之分。此外，從高中生涯輔導的經驗分析，無論從興趣量表的測驗結果，學生的學科
偏好，以及學生選組時的考量，都不難發現固然有些學生的選組傾向很明顯，但也有
不少的學生選組時是模糊的、猶豫的；這類學生在高中選組後可能會轉組，可能在甄
選時跨組選擇校系，考大學時跨組選填志願，上大學後可能會跨組轉系，考研究所時
也可能會跨組報考。所以雖然高中時學校大都為學生分了組，但就因此將高中生一分
為二是不合理的。

自然組考生變多了

事實上隨著高中課程與大學入學方式的改變，高中生的選組有了不小的變化，這一點
從今年指定科目考試的報名人數與去年大學聯考報名人數的變化就可以看出。從兩年
考試人數的累計表來比較，今年考國文的人數大約少了7000人，可以粗略的視為總報
名人數少了7000人；今年考歷史的人數大約少了6800人，可以粗略的認為社會組(含跨
組)考生少了6800人，而今年考化學的人數大約多了1400人，可以粗略的認為自然組(含
跨組)考生多了1400人。總報考人數減少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申請入學錄取人數大幅增加
所致，如果分析校系申請入學人數增加的狀況，顯然一般歸為自然組的校系增加的人
數較多。綜合以上的數據分析，與往年相較可能有約10000名的考生從社會組轉向報考
自然組，這和一般高中社會組與自然組學生人數的消長相符。

選擇社會組校系的自然組考生多不多？

今年的考生中自然組考生的比例明顯增加了，但媒體也報導有許多自然組的考生最終
還是選擇了社會組的校系，到底選擇社會組校系的考生算不算多呢？我無法得知全體
考生的狀況，所以就拿自己服務學校的學生資料加以分析。本校近年來畢業學生人數

◎文/胡家祥



誰搶了誰的機會

穩定，選組的情況也十分穩定，每年大約1100個畢業生中，過去差不多有360人就讀自
然組，今年則有大約450人。在450人中，有39人招生時選擇了被歸類為社會組的校
系，其中有6人是透過甄選入學進入的，其餘33人為考試分發錄取的。從表面上看來將
近40人(9%)選擇了社會組校系，似乎相當多，但從總人數看本校今年反而較往年多了
約50人就讀自然組的校系，在自然組學生中可能有90人(20%)在舊的制度下可能選擇社
會組，目前僅有40人(9%)選擇了社會組校系，似乎就不多了。

自然組的學生為什麼選擇社會組的校系？

進一步分析這些讀自然組卻選擇社會組校系就讀的學生，透過甄選入學的學生很明顯
的是興趣的轉向，而考試分發的學生多半則是指定考試的結果所致。一般人認為自然
組考生是利用數學乙成績的優勢，選擇進入社會組校系，與我從本校學生成績資料所
看到的結果有相當出入。真正因為數學乙的優勢而獲錄取的大約僅佔三分之一強，其
中多數的學生都還加上了英文或國文的成績優勢才能錄取。所能看到的明顯趨勢是這
些學生多半物理、化學成績不如理想，國文、英文、數學乙的成績至少有二科相對的
表現優異，所以沒有錄取所謂自然組的校系，反而錄取了所謂社會組的校系。這些學
生高中三年花了極多的時間學習物理、化學，最後無法得到理想的成績，只好用還不
錯的其他科目成績爭取到的錄取機會，怎麼能說是搶了他人的路取機會呢？也可以看
出部份的學生自然組的分數不低，也可以進入與錄取校系相當之自然組校系，可以猜
測其選擇的原因應該是重新自我探索的結果。也有少數的學生整體分數都不理想，填
志願只是爭取錄取機會而已。從錄取的校系分析，這群學生錄取校系以資管、企管、
國企、會計等管理、財經學群的校系最多；其次是外語、教育心理學群的校系，可見
多數學生選擇時還是考量了考科能力與興趣因素。

高中生加強生涯探索的契機

對高中教育及大學入學制度有相當認識的人，不難發現將大學校系完全區分為自然組
與社會組兩類並不周延，高中生也很難完全區隔成自然組及社會組的學生；在現行課
程標準及大學入學新方案的制度下，高中生選課與選擇校系有了更大的彈性。從錄取
機會預估的觀點來看，新方案是複雜且難以評估的；但從生涯輔導的整體觀點來看，
新方案有利於高中生的生涯探索，如果學生能充分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也對大學
校系有相當的認識，自己學科的學習狀況也能配合，在升上高三前已有較清楚的選擇
範圍，無論在選課或考試準備上，都會擁有一定的優勢。而對興趣傾向不明顯的學生
而言，考試分發中校系多元的考科選擇，讓考生有重新探索並選擇的機會。做為一個
高中老師，我覺得這是一個引導學生好好做生涯探索的機會。協助學生好好探索做適
合他的選擇，要比運用種種策略創造升學績效有意義的多，以此和所有高中老師共勉
之。

（作者為台北市立中山女高數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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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問一下，什麼是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諮詢電話的彼端不時傳來四方焦急的
「求助聲」。本中心自九十學年度起接受教育部委託「新方案宣導工作─諮詢服務」
以來，02-23673557兩線自動跳號的諮詢專線，一直扮演著說明與釋疑的橋樑；藉由專
人服務的互動說明，以加強社會大眾對新方案的認知及建立表達意見的管道。

本中心教育服務處同仁， 除依來電詢問者的需求，提供相對資訊，藉由電話諮詢數量
及問題類別的紀錄與整理，了解現階段社會大眾對新方案的疑慮；並衷心希望透過諮
詢專線的諮詢與資訊服務，充分傳遞正確與及時的訊息，以減少社會大眾的疑慮，善
盡服務的角色。

九十一年七月，因考務時程、詢問者身分等的不同，直接表現在電話諮詢數量及問題
種類等各面向，電話紀錄初步估計約478通；諮詢時間約2,277分鐘。

★七月份諮詢專線來電 Q&A★

【學 生】

Q：未收到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時該如何？
A：本中心九十一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考生成績通知單，已於七月十八日寄出。當日並
同步以電子郵件傳送各集體報名單位之考生成績資料檔；個別報名考生部分，若遲至
七月廿二日仍未收到成績通知單，請洽本中心考試業務處(02)2366-1416轉608

Q：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之志願序與分發的關係及志願選填的參酌和篩選方式？
A：本招生之分發，係依各大學校系定於簡章「參、校系分則」中採用學科能力測驗成
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之方式，並按「先檢定、後採計、同分再參酌」之程序，參加
登記者於通過檢定標準後，以其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及選填志願校系（可同時選填甲、
乙、丙三案）之順序，擇優錄取；如其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相同時，再依各該校系所定
之參酌項目及順序決定錄取優先順序。未要求指定科目考試成績之校系，直接以其所
定之同分參酌方式決定錄取，而志願序為同分參酌的項目之一。

在電腦分發時，採高分優先錄取。更正確的說法是，名次較前者優先錄取。所謂名
次，是以成績高低排序，同分時再根據「同分參酌」標準一一比較。
（資料來源：91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

Q：92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內容會有變化嗎？
A：目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專案工作小組正在研議中，預計在91年9月，將會對外
界公布92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內容。
（資料來源：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Q：如何查詢年度大學校院新增校系的資訊？
A：有關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的詳細資訊，可逕上教育部高教司網
站www.high.edu.tw查詢。至於91學年度大學新增校系是否有參加考試分發入學招生，
可依據『九十一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分發登記及繳交志願卡相關資訊』第91~93頁
「一、新增校系及其校系分則」中得知。

Q：如何獲得學科能力測驗的一般檢定及各科成績標準？
A：91學年度起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9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的一般檢定標準由九
十一學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公布，可向聯合分發委員會查詢（電話：03-4260260，網
址：www.uac.edu.tw）。校系檢定標準的資料可逕上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
站www.ceec.edu.tw首頁『測驗考試』部份中，『學科能力測驗』的『統計資料』選項
裡即可得知學科能力測驗各科成績標準之相關資料。

◎文/教育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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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哪些考生需要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之登記資格審驗?
A：凡屬於曾在下列之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畢業（無論應屆或非應屆）者：
(1)高級中學
(2)高級職業學校
(3)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
(4)五年制專科學校
(5)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6)高級職業進修學校
皆不需繳交學力證件影本送審。如不屬於上列資格者，皆應繳交學力證件影本連同登
記資格審驗申請表（九十一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分發登記及繳交志願卡相關資
訊p.82附表一）送審，否則視同不符合入學資格，不得參加登記。
（資料來源：91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

【家 長】
Q：若申請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複查成績有異動，分發錄取會變動嗎？
A：複查成績有異動者，本中心除重新印製該生成績通知單，並通知相關指定使用單
位。

Q：國外高中畢業生，回國後的大學入學方式為何（僑生身份及一般生身份）？
A：若是持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應先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而在考試後需將有
關學歷證件影本連同「登記資格及特種生資格審驗申請表」寄至聯合分發委員會先行
審驗，以符合大學入學資格。
若是持國外高中畢業證件、具有一般生資格，除需資格審驗外，入學管道與社會青年
無異，可由大學申請入學招生以及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的方式進入大學就讀。

若是持國外高中畢業證件、具有僑生身份資格，可申請以特種生參加登記，於計算指
定科目考試成績總分時，依各校錄取標準降低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優待，與一般考生
併同分發，無所謂外加名額優待。

另外，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海外僑生回國升讀大學，除自行返國參
加國內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另可透過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僑生聯合招生方式入學。
是項聯合招生分為測驗地區（日、韓、新、泰、菲、緬、台校、港澳，由海外聯招會
赴當地舉行考試）及一般地區（美、加、歐、非、大洋洲及其他免試地區，以其當地
中學最後三年成績核計），海外聯招會以僑生成績（測驗地區以甄試成績或免試地區
以中學成績換算核計），配合考生志願分發就讀大學或僑大先修班，採外加名額方式
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至各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由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招會分發之
僑生合計2,259名，名額如下：
（一）一般地區（美、加、歐、大洋洲及其他免試地區，僑大結業生、印尼輔訓生、
馬來西亞）：核計1,549名。
（二）測驗地區（日、韓、新、泰、菲、緬、台校、港澳）：核計710名。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教司網站）

Q：國防大學部分校系（公共衛生學系、牙醫學系、醫學系、藥學系、護理學系）要求
體檢及智力測驗成績，在繳卡時需附上嗎？
A：國防大學之自費生除需參加大學考試分發招生入學，另需參加體檢、智力測驗、口
試。其中體檢、報名、錄取通知單寄發等日期與報到日期同軍校聯招相關作業時間。
考試日期分為兩部分：（1）七月一日、二日參加考試分發入學制之指定科目考試，共
考國文、英文、數學、化學、物理、生物等六科，（2）七月六日參加口試及智力測驗
（詳見軍校聯招招生簡章）。應屆畢業生必須向就讀學校軍訓教官或老師辦理團體報
名（以填寫相關報名資料及參加團體體檢），個別報名者（非應屆畢業生）個別完成
體檢並檢附相關資料、證件，可親自或由法定代理人辦理報名手續。也因此在繳交志
願卡時不需附上所要求的體檢及智力測驗成績。

Q：申請入學不確定錄取與否，考生是否可以參加當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呢？
A：依據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辦理申請入學審核作業要點」中第十二條規定：各校招生
簡章應明定錄取學生須依規定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其缺額得由備取生
依序遞補至當年度六月二十日為止。已報到者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外，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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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一經查明，取消其申請入學資格。錄取學生除
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Q：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保存期限為三年，92學年度可以使用91學年度的學科能力測驗成
績嗎？
A：本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保存期限為三年，逾期不再受理成績證明申請。目前「大
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與「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招生」僅採用當年度之「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

【社會青年】
Q：要到哪裡繳卡？
A：請上聯合分發委員會網站www.uac.edu.tw查詢， 或撥打電話(03)426-0260詢問。
（資料來源：91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

Q：除了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之外，還有其他較合適之入學管道嗎？
A：社會青年除了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的管道之外，亦可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另外，
「大學進修學士班」也是適合非應屆畢業生的入學管道之一。為因應大學教育多元發
展，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大學夜間部於八十六學年度正式轉型為「正規學制教育（第
二部）」或是「進修推廣教育」兩種型態。其中「進修推廣教育」並授予學士學位，
簡稱「大學進修學士班」。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各校開始自行辦理單招。

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大學辦理進修學士班審核作業要點」，規定大學進修學士班的報
考資格為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符合報考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且取得上列資格一年（含）以上者，年滿二十二歲（含）以
上者不受一年以上限制。至於男性是否應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者由各校自
訂：未依規定服兵役者，得依法辦理緩徵。

由於各校單獨辦理招生，沒有一彙整之簡章，各校報名時間亦不同，若有意願報考大
學進修學士班之考生，應主動查詢各校相關招生資訊，以免錯過簡章發售及考試報名
時間。

Q：國防大學應用物理學系有參與91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嗎？
A：依據『九十一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分發登記及繳交志願卡相關資訊』中第95頁
「二、九十一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勘誤、補列」中校系分則：
國立國防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不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

Q：92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與招生簡章何時會發售？ 
A：92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與招生簡章預計於91年9月下旬陸續發售，詳細情形請洽各
簡章發售單位。考試簡章有：「學科能力測驗簡章」、「指定科目考試簡章」與「術
科考試簡章」，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辦理。招生簡章有「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及「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三種，除「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
章」仍委由本中心彙整外，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日前決議各校「申請入學招生簡
章」由中正大學彙辦；「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則由九十二年度聯分會辦理。

Q：92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英文考科會考聽力測驗嗎？
A：92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英文考科依據教育部頒布之高中英文課程標準來命題，現階
段指定科目考試英文考科所評量的包括了閱讀與寫作能力，暫不包括聽力及口說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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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老師】
Q：91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之指定科目考試學、術科的一般檢定標準？
A：學科一般檢定標準：
一般檢定（一）：150，一般檢定（二）：99，
一般檢定（三）：125，一般檢定（四）：120。

術科一般檢定標準：
音樂組最低分數：39，國樂組最低分數：59，
體育組最低分數：24，舞蹈組最低分數：42，
美術組最低分數：28，國劇組最低分數：68，戲劇組最低分數：71。
（資料來源：91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
Q：9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何時舉行？測驗範圍？
A：9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預訂於明年（92年）1月24、25日舉行；考科包括：國文、英
文、數學、社會及自然五考科，各考科考試範圍為高一、高二必修部分。各項規定及時程
仍需以9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簡章為準。

Q：如何查詢90學年度大學聯招的相關統計資料？
A：有關90學年度大學聯招的相關統計資料，可至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
（www.ceec.edu.tw）首頁『入學管道』部份的『其他』選項，有一『90學年度大學聯合招
生工作報告教育服務圖表輯』中即可查詢到該年度之大學聯招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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